横向科研项目财务立项（到款）通知书

科学技术研究院（公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姓  名
	　
	项目名称
	　

	
	工资号
	　
	
	

	到账金额
	(小写):¥      元
	税     款

（计财处填写）
	(小写):¥        元

	□首次立项  □后续到款：第___次
	□控制  
	□不控制

	开票情况
	□发票
	□收据  
	□未开票 原因:                           

	经费来源（填写合作单位名称）：
	□企业
	绩效支出额度

□40% □50% □70%
	(小写):¥          元

	
	
	特支费额度（40%）
	(小写):¥          元

	
	
	车辆维持费（15%）
	(小写):¥          元

	
	
	学校管理费

□5%□4%□3%□2% □1%
	(小写):¥          元

	
	□非企业
	劳务和绩效支出额度（40%）
	(小写):¥          元

	
	
	特支费额度（30%）
	(小写):¥          元

	
	
	车辆维持费（15%）
	(小写):¥          元

	
	
	学校管理费

□5%□4%□3%□2% □1%
	(小写):¥          元

	项目财务编号
	科研项目

（首次由财务处填写）
	　
	备案印鉴
	　


说明：1.企业的劳务支出额度不作限制。

      2.本表中项目负责人财务备案印鉴为该项目在计财处备案的项目审批印鉴。

      3.财务编号：首次立项时由计财处填写，后续到款时由项目负责人填写。

      4.劳务和绩效支出额度、特支费额度仅针对非预算控制类横向课题。

5. 管理费提取比例说明：合同总额≤30万元，5%；30万元<合同总额≤100万元，4%；100万元<合同总额≤200万元，3%；200万元<合同总额≤500万元，2%；500万元<合同总额，1%。

6.2021年7月1日以后的立项合同，管理费一次性扣除。
      7.本表一式五份。

      8.报销时，绩效和特支费部分需主管科研领导盖章。

